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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要求从 2022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2021级及以前的博士研究

生可按照本要求或原要求执行。

2．交叉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参

照《浙江师范大学交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管理办法》，按挂靠博士点

的要求执行。

3．对于该要求中未予以明确的问题，由学位分委员会或交叉学科培养

教育指导委员会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审议决定。

4．本要求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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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期刊公开发

表 1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一篇 CSSCI来源期刊（含 CSSCI集

刊）学术论文，同时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二级期刊公开发表 1篇

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北大核心

期刊公开发表 1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公

开出版学术专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4）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译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5）以第一主编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出版教材 1本（10万字及以上）；

（6）以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二等奖及以上或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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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1项；

（7）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8）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类成果，博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

成果应得到党委、政府系统现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或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采纳；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的，成果应得到现职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

机构采纳。

（9）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必须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署

名单位。

（2）第一作者身份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4）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按照

《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的规定予以定级。

（5）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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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6）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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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
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SSCI收录期刊或 CSSCI来源期刊（含

CSSCI集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二作者身份（导师为第

一作者）在一级及以上的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二级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北

大核心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学术专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2）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译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3）以第一主编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出版教材 1本（10万字及以上）；

（4）以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或省部

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1项。

（5）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6）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类成果，博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

成果应得到党委、政府系统现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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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采纳；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的，成果应得到现职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

机构采纳。

（7）收录至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的教学案例 1项（第一

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8）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项。

（9）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

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第一作者身份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4）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5）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按照

《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的规定予以定级。

（6）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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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7）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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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权威期刊 B类及以上期

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SSCI 或 SCI 收录期刊发表 2

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且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

的二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北大核心

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或省部

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1项；

（4）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5）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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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

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第一作者身份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4）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5）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6）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7）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8）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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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
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浙

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1篇学术

论文。

2．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CSSCI集刊发表 1 篇学

术论文，同时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二级期刊发表 1篇学术

论文。

（2）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北大核心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学术专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4）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译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5）以第一主编（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教材 1本。

（6）以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或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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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1项。

（7）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8）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类成果，博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

成果应得到党委、政府系统现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或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采纳；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的，成果应得到现职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

机构采纳。

（9）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

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时，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4）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按照

《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的规定予以定级。

（5）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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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6）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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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
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1篇 CSSCI来源期刊（含 CSSCI集

刊，不含 CSSCI扩展版）或根据学校文件规定当年定级为二级的

SSCI期刊学术论文，同时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

的二级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集刊、北大核心期刊公开

发表 1篇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1部或学术译著 1部

（10万字及以上）；

（3）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 A+类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及

以上或省部级特等奖 1项。

（4）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

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5）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类成果，博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

成果应得到党委、政府系统现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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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采纳；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的，成果应得到现职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

机构采纳。

（6）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

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除括注说明“（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外，第一作者身份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3）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4）期刊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

标准》及相关说明规定为准。

（5）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学术论文按照《浙

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的规定予以定级。

（6）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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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7）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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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浙

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1篇学术

论文。

2．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CSSCI集刊发表 1 篇学

术论文，同时取得以下成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二级期刊发表 1篇学术

论文。

（2）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北大核心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学术专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4）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译著 1部（10万字及以上）。

（5）以第一主编（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出

版教材 1本。

（6）以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或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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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 1项。

（7）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教材成果奖

1项（排名前三，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8）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类成果，博士生署名第一作者的，

成果应得到党委、政府系统现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或被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采纳；导师署名第一作者、学生

第二作者的，成果应得到现职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

机构采纳。

（9）学位论文盲审平均分大于等于 85分且任何一个成绩都

不低于 80分。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

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时，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4）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按照

《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的规定予以定级。

（5）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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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6）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权

威期刊 A发表 1篇学术论文，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但申

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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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
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发表 1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在 SCI检索期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

3．以第一作者在 SCI检索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且在一级

及以上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

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高水平论文指浙江师范大学数学学科认定的 A*类论文。

（4）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5）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6）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7）以字母序排名的学术论文，学生为通讯作者的，视为第

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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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共同第一作者论文视为有效论文，按比例计算。例如有

两位共同作者，以 50%计算。

（9）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10）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

申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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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在 SCI二区及以上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

2．以第一作者在一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3．从事涉密研究工作的博士生以第一作者在一级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1篇；或在 EI收录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并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1项。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

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4）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授权发

明专利的申请日期必须为博士在读期间。

（5）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6）对博士生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做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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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同第一作者论文视为有效论文，按比例计算。例如有两

位共同作者，以 50%计算。

②参与大型国际合作组研究，合作组提供证明并认可的主要

贡献者，视为有效论文。

③在 Science/Nature 发表学术论文排名前三位的博士生视为

同等贡献，满足博士生论文发表要求；在 Phys. Rev. Lett.发表学

术论文排名前两位的博士生视为同等贡献，满足博士生论文发表

要求。

（7）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8）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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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
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I区期刊论文 1篇；

2．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II区或影响因子4.0的 SCI期刊论文

1篇，且发表其它 SCI III区及以上期刊论文 1篇或授权发明专利

1件或获省级次高奖及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1项；

3．以排名第一获国家级学科竞赛次高奖 1项，且发表 SCI III

区及以上期刊论文 1篇。

相关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上述成果必须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署

名单位。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授权发

明专利的申请日期必须为博士在读期间。

（4）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5）共同第一作者论文视为有效论文，按比例计算。例如有

两位共同作者，则各计为 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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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CI期刊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

（7）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8）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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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

果之一：

1．以第一作者在《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以下简称

《期刊定级标准》）规定的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 2 篇及以上学术

论文。

2．以第一作者在影响因子 4.0（含）以上的 SCI Ⅱ区（中科

院）收录期刊上发表 1篇及以上学术论文。

相关说明：

（1）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4）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5）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6）共同第一作者论文视为有效论文，按比例计算。例如有

两位共同作者，则各计为 0.5篇。

（7）上述成果的影响因子以发表当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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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9）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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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博士研究生在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以第一作者（或第一

发明人）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之一：

1．权威期刊论文 1篇及以上；

2．一级期刊论文 2篇及以上；

3．一级期刊论文 1篇，且授权发明专利 1项及以上或排名第

一获国家级学科竞赛次高奖及以上奖励 1项及以上。

相关说明：

（1）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学。

（2）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本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到学科相

关性的争议以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结果为准。

（3）期刊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级

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4）上述成果必须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授权发

明专利的申请日期必须为博士在读期间。

（5）正式的录用函可视为发表，其中被国外录用的学术论文

以 DOI号确定为准。

（ 6）博士研究生为通讯作者时视为第一作者。在

Science/Nature发表学术论文排名前三位的博士生视为同等贡献，

满足博士生论文发表要求；共同第一作者论文视为有效论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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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计算。例如有两位共同作者，以 50%计算。

（7）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8）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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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关于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本学位点博士生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1篇及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

作者）在一级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及以上。

相关说明：

（1）上述博士期间的创新性成果，第一作者文章至少 1篇；

上述成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单位，必须为浙江师范大

学。

（2）高水平论文指在 SCI Ⅰ区（中科院）收录期刊上发表

的学术论文，或 CCFA类 SCI期刊/会议论文。

（3）上述创新性成果必须与计算机学科密切相关。

（4）期刊的级别及适用的时间范围以《浙江师范大学期刊定

级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准。

（5）本学科博士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可参照上述创新性成果

要求；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在外文期

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浙江师范大学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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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外文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同时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①盲审成绩均大于等于 75分；

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 1次学术报告；

③中期检查时面向本学科师生作 1次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

学术报告。

（6）创新性成果达到本要求的 2倍及以上，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提前毕业，但申请提前毕业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学年。


